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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85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6_94_BF_E6_c65_185434.htm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招

生信息网近日公布了2007年国防定向生招生简章，特别搜集

整理以方便考生阅读，详细内容如下： 根据教育部和中国人

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《国防定向生招生工作暂行规定》及

武警部队政治部与中国政法大学签署的《武警部队依托中国

政法大学培养干部协议书》有关规定，我校2007年从部分地

区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

，为武警部队招收国防定向生。 一、报考条件 1、符合《关

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

校毕业生政治条件的规定》([2001]政联字第1号)，志愿从事

国防事业，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。 2、品德优良，模范遵守

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。 3、身体健康，符合《中国

人民解放军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》([1997]后联字第2

号)。 4、只招收男生，年龄在二十周岁以下(截止当年8月31

日)。 二、报考及录取 1、填报国防生志愿的考生，由考生所

在地武警总队干部处协同省军区干部部门，按照教育部高校

学生司、总政治部干部部颁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国防生

暂行规定》的要求，对考生进行政审、面试和体检。 2、政

审、面试、体检合格的考生，在高考志愿表中填报中国政法

大学国防生志愿，高考成绩达到中国政法大学在当地的调档

线后，由中国政法大学综合考核，择优录取。 3、考生被录

取为国防定向生后，中国政法大学、武警部队驻中国政法大

学后备警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、学生本人三方须签订《国



防奖学金协议书》。考生家长(监护人)为签约考生的担保人

。 三、管理及培养 1、国防定向生到校报到后，学校和军队

选培办组织对国防定向生进行复审复查。主要内容是政治思

想表现、从事国防事业志向、身体状况及协议签约等情况。

复审复查合格者，经武警总部干部部批准后，正式确认国防

生资格，并填写《国防生登记表》。复审复查不合格者，由

武警部队取消国防生资格，学校取消入学资格。 2、考生正

式取得国防定向生资格后，按规定享受每人每年5000元的国

防奖学金。因违纪违规和违约等原因被取消国防生资格者，

武警部队将收回国防奖学金，并按照协议规定收缴违约金。

3、国防定向生在校期间主要按照学校的要求进行管理，依托

所属学院实施。国防定向生的教学计划原则上与学校同专业

的其他学生一致，并在不影响正常学习的情况下，由部队安

排军政训练和组织参观见习等实践活动。武警部队驻中国政

法大学后备警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思

想、学习、生活等各方面管理工作，并负责国防生军政训练

工作。中国政法大学负责教学、管理和毕业资格审定等工作

。 4、国防生在校学习期间，因个人原因，不适合继续作为

国防生培养，被武警部队取消国防生资格的，学校取消其学

籍，作退学处理。 四、毕业分配 学生毕业后，统一分配到武

警部队工作，授予武警中尉警衔，定为副连级。非组织安排

，毕业后服役不满8年的，不得退出现役。 五、招生计划中

国政法大学2007年招收国防生计划表 注：公共管理类国防生

专业为行政管理 六、招生咨询 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

：010-58909122 010-69743924(传真)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信息招

生网：www.zsb.cupl.edu.cn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